泸江河及支流（建水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评审意见

2024年12月20日，受建水县水务局委托，红河州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咨询规划研究院在建水组织召开《泸江河及支流（建水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建水县水务局、建水古城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项目业主）、红河科凯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单位）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代表。会议组成评审专家组（名单附后），会议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的洪水影响评价成果汇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云南省防洪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条例进行了认真讨论，会后编制单位根据评审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完善。评审认为：评价依据充分、内容较完整、评价结论正确，基本符合水利部2021年8月6日发布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和云南省水利厅2017年8月印发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大纲》（试行）的要求。评审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泸江河及支流（建水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主要涉及泸江干流治理内容有河道清淤、河道景观、生态河道、沿岸村庄污水管网收集。5条支流南庄河、小白河、象冲河、塔冲河、马王庄河河道清淤和沿岸村庄污水管网收集。临堤设施为建水县临安镇右所村段泸江干流，左岸有243.2m（里程K0+509~里程K0+752.2），右岸165.5m（里程K0+500~里程K0+665.5）长污水管道在河堤内侧紧靠堤脚，管径为DN600混凝土包管。穿堤设施为建水县临安镇中所村段南庄河，拟埋管穿堤而过，管径为DN500混凝土包管。
二、影响分析范围

基本同意报告选取影响分析范围，泸江干流临安镇右所村右所桥以上0.65km，以下0.35km，共计1.0km河段长。南庄河中所村小中所桥以下0.25km河段长。
三、防洪标准

泸江河及支流（建水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洪水影响评价设计防洪标准与已建河堤标准一致，为10年一遇（P=10%），防洪标准与国家《防洪标准》（GB50201-2014）和《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相符合。
四、设计洪水成果

年洪水：基本同意泸江采用水文比拟法推求洪水，设计洪水采用异龙湖～控制断面区间洪水+异龙湖下泄洪水组合推求，10年一遇洪峰流量为86.0m3/s。基本同意南庄河采用暴雨洪水修正法叠加水库下泄洪水推求控制断面组合洪水，10年一遇洪峰流量为28.53/s。

五、洪水影响评价

泸江干流：临安镇右所村段，左岸有243.2m（里程K0+509~里程K0+752.2），右岸165.5m（里程K0+500~里程K0+665.5）河堤内侧紧靠堤脚DN600混凝土包管，占用河堤设计行洪断面，对此河段防洪有影响。相应消除补救措施为在里程K0+400~里程K0+752.2对泸江堤防堤顶加高0.06～0.17m。
南庄河：临安镇中所村段，拟埋管穿堤而过，设计方案基本符合规范要求。
基本同意洪水影响分析成果。
六、建议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管理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泸江干流临安镇右所村段，项目业主单位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进行整改，并按补救措施消除影响，服从防洪调度。南庄河临安镇中所村段在施工过程中按设计方案实施。

（2）应拆除所有施工时留下的有碍行洪的临时建筑物，保证泸江、南庄河河道行洪畅通。
（3）建议在运行期间关注气象、水文等信息，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加强信息化建设，联系周边水文站、雨量站、水利工程之间的信息交流，及时掌握上游径流区雨情、水情情况。

（4）做好项目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并报水利部门备案，遇超标洪水时，根据预案进行调度，降低洪水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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